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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

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以裁定駁回。該項裁定，縱與同院

判例有所未合，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

問題。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解釋意旨略稱：內政部核准台北市政府將景美區溪子口

小段都市主要計劃之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地，並用以設置瀝青混凝土拌

合場，破壞環境安寧，影響人民生存權利，係違背憲法之行政處分，經

訴願、再訴願，並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不為實體之審理，而以裁定

駁回（六十五年度裁字第一○三號），認該項裁定適用法律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等情。查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

所為之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不為實體之審理，而以

程序不合裁定駁回，該項裁定，縱與同院五十九年判字第一九二號判例

有所未合，亦僅係能否依法聲請再審以資救濟，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

適用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

釋字第一四九號解釋（66.6.17.）

【解釋文】

當事人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其第一次上訴應繳之裁判費

尚未繳納或未繳足額，法院應向第一次上訴人徵足。如於該事件之裁判

有執行力後，仍未繳足，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命負擔訴

訟費用之一造補繳之。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六號解釋蔅有關裁判費部

分，應予補充。

【解釋理由書】

裁判費，為國家應徵收之一種規費。法院應切實核定訴訟標的之

價額計徵之，不得任令當事人有漏繳或少繳情事，始符合民事訴訟法

所採有償主義之原則。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六號解釋蔅部分揭示：關於

更審判決之上訴，雖發見第一次上訴應繳之裁判費，確未足額，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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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第一次上訴人補繳。此項解釋，係指法院對於第一次上訴要件有無欠

缺，不得再為調查，並非裁判費勿庸徵足。故當事人對於更審判決，提

起上訴時，其第一次上訴應繳之裁判費尚未繳納或未繳足額，法院應向

第一次上訴人徵足，如於該事件之裁判有執行力後，仍未繳足，應依職

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命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補繳之。本院院解

字第二九三六號解釋蔅有關裁判費部分，應予補充。

釋字第一五○號解釋（66.9.16.）

【解釋文】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並無變更憲法所定中央民意代表

任期之規定。行政院有關第一屆立法委員遇缺停止遞補之命令，與憲法

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人聲請意旨略稱：憲法第六十五條雖規定：「立法委員之

任期為三年」，但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第六項第二款規定：則將憲法有關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一律延長

至「大陸光復地區次第辦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為止，與之牴觸之法

令，均應失效。聲請人等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候補人，經依該條款聲請

遞補，並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均被援引行政院所為停止遞

補之命令，予以駁回，侵害聲請人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聲請予以解

釋。

按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憲法第六十五條著有明文。立法委員出

缺時，由候補人依次遞補，其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參照立法

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九條及同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至為明顯。

是第一屆立法委員於民國四十年五月七日任期屆滿之後，已無從遞補。

第一屆立法委員於任期屆滿後，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

改選，為維護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本旨，在第二屆立法委員未能依法選

出集會以前，繼續行使其職權，經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有案。依此




